




















的一切损失。 上述保密义务在本合同期满、 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。

十七、 其它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一致并另行达成补充协议。 补充协议须双方以书面形式订

立 ， 并经本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方有效。

附件一： 货物要求

甲方 (盖章) : 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 乙方 (盖章) :

法定代表人 (签章)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 (签章)

授权代表 (签章) :

项目负责人 (签章) :项目负责人 (签章) :

电 话：  021-62772423 电话 ：

地址：  上海市普陀区澳门路 726号 地址：

邮编.  200060 邮编：

售真： 021-62772423

签订时间

传真：

： 2 0 2 5 年   11 月  4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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